通辽市人才网网站广告合同
          编 号： 
甲方(广告客户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地 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邮编：        电话：             

乙 方：通辽市远大人力资源服务中心
地 址：内蒙古通辽市和平路616号
  邮 编：028000    电 话：0475-6386537  8231523 

甲乙双方根据国务院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》及有关规定，签订本合同，并共同遵守。
    一、甲方委托乙方于     年   月   日至    年   月   日期间在 www.tlsrc.com 发布网站广告(起始时间以汇款凭证日期为准)。
    二、广告内容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    三、广告类别为            ,像素大小            。
    四、广告样稿：□甲方提供，□乙方可为甲方免费进行简单设计及制作,如甲方有特殊设计、制作要求，可经过双方协商同意后进行制作，一切制作费用由甲方承担。
    五、乙方有权审查广告内容和表现形式，对不符合法律、法规的广告内容和表现形式，乙方可要求甲方做出修改。
    六、广告费
    总计      元，大写：                。
七、甲方应在     年    月    日前将广告发布费付给乙方，付款方式             。
开户银行：通辽市工商银行明仁支行中心分理处

账    号：0609051609022106648
（1）如甲方采取汇款形式支付广告费，乙方未收到甲方汇款，乙方有权单方面终止该合同（如在确认汇款到帐之前，乙方已将甲方广告发布，甲方必须按所发布具体天数支付乙方广告费用）。
    （2）如甲方采取预付款形式支付广告费，于    年   月   日预付押金       元，剩余部分      元，应在    年    月   日前一次性付清。如甲方在约定日期未付清所有广告费，乙方有权终止该项广告，并要求甲方付清剩余全部广告费用。
    八、本合同一式两份，经双方代表人签字、加盖公章后生效。 

甲  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

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 年   月   日
乙  方：通辽市人才交流中心 （盖章）
代表人：  

 年   月   日
